
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青年發展事務/補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
補助執行成果報告書



受補助單位：(全銜)

補助活動/計畫名稱：(與核定計畫書相同)

	項目
	名稱
	檢核

	1
	本府核准函影本
	□

	2
	領據正本
	□

	3
	申請各機關補助經費分攤表
	□

	4
	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
	□

	5
	補助經費實際支出明細表
	□

	6
	支出憑證黏存單(無者免附)
	□

	7
	成果概況表
	□

	8
	受補助單位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
	□



※請勾選確認並依序裝訂於公文及本成果報告書後




領             據
茲 收到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補助_____________(申請人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__________________ (活動名稱)，款項共計新台幣__________元整(請以數字大寫填寫)，確實無誤。

具領者/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單位統一編號： 
申請者/單位負責人：	   	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單位地址：
電    話：

中		華		民		國	             年	   	  月	       日


填寫情況說明：
1. 若核定金額為2萬元整，活動實際支出場地費+保險費為1萬2,000元，則填寫壹萬貳仟元整。
2. 若核定金額為2萬元整，活動實際支出場地費+保險費為2萬2,000元，因超出原核定金額，請填寫核定金額貳萬元整。

備註：
1. 申請單位（學校/團體）請注意圖記全銜與具領單位名稱是否相符
2. 附指定匯款存摺影本
3. 日期請填申請核銷日期，非核准函日期或活動開始日期。
4. 可採用學校/團體會計版本領據






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  活動
申請各機關補助經費分攤表
單位：新台幣 元
	支出
日期
	支出項目
名稱
	計畫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支金額
	收入金額

	
	
	
	花蓮縣政府
補助金額
(如核准函)
	其他收入
	其他收入
	自籌金額
	備註

	（例）
	專家出席費
	5,000
	5,000
	
	
	
	

	（例）
	團體保險費
	1,000
	1,000
	
	
	
	

	（例）
	場地費
	30,000
	14,000
	
	
	16,000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　　計
	36,000
	20,000
	
	
	16,000
	


· 支出項目請依申請補助時之「經費概算表」項目填寫
· 「花蓮縣政府核准補助金額」依核定函填寫，若實際支出金額未達核准補助金額，則請填寫實際支出金額（例:縣府核准補助場地費10,000元，實際支出12,000元，則縣府核准補助金額欄位仍填寫10,000元）。

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     會計：　　  　　　　負責人：

個人申請者(請蓋私章)：

中　　華 　　民　 　國　　  　      年　 　     　月　　       　日

	花蓮縣政府補助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活動經費支出憑證簿

	申請補助依據及
補助單位資格
	  □ 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青年發展事務作業要點
□ 公私立高中職/大專院校
□ 依法設立之民間團體
□ 經本府、中央核准立案之教育、文化及社會福利團體

	
	  □ 花蓮縣政府補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作業要點
　□ 設立於本縣之公私立高中職/大專院校 
　□ 依法設立於本縣之民間團體、財團法人
  □ 個人申請

	聯絡人
	
	連絡電話
	

	補助活動名稱
	

	核准補助日期
	（詳見核准函）
	核准補助文號
	府民青字第○○○○號

	核定補助金額
	（詳見核准函）
	請款金額
	（與補助經費分攤表【花蓮縣政府補助金額】相同）

	會計年度
	 ○○○年度

	檢附支用單據
	 共_____張（發票___張、收據___張、領據___張、其他___張）
 共計新台幣：___萬___仟___佰___拾___元整(大寫)
                     ：_____________元(阿拉伯數字)
 （與支出憑證黏存單內容一致）

	指定匯款帳號
	 戶名：
 ____________銀行/郵局_________分行，帳號：___________

	受補助者核章
（個人申請）
	蓋私章
	受補助單位核章
（學校/民間團體）
	會計
	

	
	
	
	單位主管
	

	
	
	
	負責人
	





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  活動
補助經費實際支出明細表
	支 用 單 據

	支出日期
	經費項目名稱
	憑證編號
	補助核銷金額(阿拉伯數字)

	
	
	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備註

	（例）
	專家出席費
	01
	
	
	5
	0
	0
	0
	

	（例）
	團體保險費
	02
	
	
	1
	0
	0
	0
	

	（例）
	場地費
	03
	
	1
	4
	0
	0
	0
	單據總金額30,000元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(阿拉伯數字)
	
	2
	0
	0
	0
	0
	

	總計(國字)
	共 __貳__萬___仟___佰___拾 元整
	



備註：
1. 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，依序整理黏存單裝訂於後。
2. 請依活動實際支出金額填寫並檢附原始憑證正本或影本，影本請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不須打本府統編，買受人應為受補助單位。
3. 經核准之補助項目與經費不得勻用與調整。


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計：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　

個人申請者(請蓋私章)：
花蓮縣政府補助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活動
支出憑證黏存單
	會計年度
	

	傳票（付款憑單）編號：  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____張

	金             額
	用途別
	（例）專家出席費
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
	

	
	
	5
	0
	0
	0
	用途摘要說明
	（例）專家2位出席費，每位2,500元



	經辦單位
	驗收單位
	會計單位
	主任

	
	
	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
（ 黏  貼  憑  證  處 ）

專家出席費/裁判費等核銷應黏貼：
1. 專家學者/裁判個人親簽並載明受領金額及日期之領據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
1. 機      關：全銜。
1. 時     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
2. 印     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
3. 地     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
4. 財物或營繕：名稱、規格、數量。
5. 單      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
6. 金      額：單價總價。（需相符）
7. 實      收：中文大寫。
8. 用      印：詳細具體。
9. 印      花：照規定貼，並銷印。
10. 更     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
11. 無      效：擦刮、挖補、塗滅、鉛筆書寫、墨跡不均。
12. 外      文：應翻中文。
13. 外      幣：應折台幣及註折合率。
14. 印刷或紙張：附樣張。
15. 電  報  費：附事由箋。
16. 旅      費：附旅費報告表。
17. 工  程  費：附合同圖說。
18. 稽 察 標準：應經審計機關監視。
19. 單據印就「萬」「千」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「０」字。  


花蓮縣政府補助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活動
支出憑證黏存單
	會計年度
	

	傳票（付款憑單）編號：   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____張

	金             額
	用途別
	（例）團體保險費
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
	

	
	
	1
	0
	0
	0
	用途摘要說明
	（例）活動參與人保險，每人每日平均ＯＯ元，共保Ｏ日



	經辦單位
	驗收單位
	會計單位
	主任

	
	
	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
（ 黏  貼  憑  證  處 ）

保險費核銷應黏貼：
1. 保險費收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
1. 機      關：全銜。
2. 時     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
3. 印     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
4. 地     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
5. 財物或營繕：名稱、規格、數量。
6. 單      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
7. 金      額：單價總價。（需相符）
8. 實      收：中文大寫。
9. 用      印：詳細具體。
10. 印      花：照規定貼，並銷印。
11. 更     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
12. 無      效：擦刮、挖補、塗滅、鉛筆書寫、墨跡不均。
13. 外      文：應翻中文。
14. 外      幣：應折台幣及註折合率。
15. 印刷或紙張：附樣張。
16. 電  報  費：附事由箋。
17. 旅      費：附旅費報告表。
18. 工  程  費：附合同圖說。
19. 稽 察 標準：應經審計機關監視。
20. 單據印就「萬」「千」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「０」字。  


花蓮縣政府補助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活動
支出憑證黏存單
	會計年度
	

	傳票（付款憑單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____張

	金             額
	用途別
	（例）機票費
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
	

	
	2
	0
	0
	0
	0
	用途摘要說明
	（例）桃園機場-泰國曼谷機場來回機票



	經辦單位
	驗收單位
	會計單位
	主任

	
	
	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
（ 黏  貼  憑  證  處 ）

機票費核銷應黏貼：
1. 電子機票收據或機票票根
2. 購票證明單或代收轉付收據或足以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
3. 登機證存根（來回、轉機票根皆需黏貼）或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
1. 機      關：全銜。
2. 時     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
3. 印     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
4. 地     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
5. 財物或營繕：名稱、規格、數量。
6. 單      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
7. 金      額：單價總價。（需相符）
8. 實      收：中文大寫。
9. 用      印：詳細具體。
10. 印      花：照規定貼，並銷印。
11. 更     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
12. 無      效：擦刮、挖補、塗滅、鉛筆書寫、墨跡不均。
13. 外      文：應翻中文。
14. 外      幣：應折台幣及註折合率。
15. 印刷或紙張：附樣張。
16. 電  報  費：附事由箋。
17. 旅      費：附旅費報告表。
18. 工  程  費：附合同圖說。
19. 稽 察 標準：應經審計機關監視。
20. 單據印就「萬」「千」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「０」字。  


花蓮縣政府補助_______(申請者姓名/單位名稱)辦理        活動
支出憑證黏存單
	會計年度
	

	傳票（付款憑單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____張

	金             額
	用途別
	（例）住宿費
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
	

	
	
	6
	0
	0
	0
	用途摘要說明
	（例）美國住宿4日，共美金600元，依出國前一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轉換新台幣為18,000元，3人分攤，平均每人6,000元/4天，每人每日平均1,500元。



	經辦單位
	驗收單位
	會計單位
	主任

	
	
	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
（ 黏  貼  憑  證  處 ）

住宿費核銷應黏貼：
1. 訂房收據或發票，網路訂房請附電子收據。
2. 收據金額若為外幣，請依以下幣別換算成新台幣後填寫金額欄：
(1) 美金：以出國前一日（如逢假日往前順推）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
(2) 非美金：得以出國當地使用之貨幣，依前項報支方式辦理；無臺灣銀行賣出該貨幣即期匯價者，以現金匯價為依據。
3. 若為多人住宿同一房，其中一位申請住宿費補助，則摘要說明請敘明住宿總額、天數、每人平均費用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
1. 機      關：全銜。
2. 時     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
3. 印     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
4. 地     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
5. 財物或營繕：名稱、規格、數量。
6. 單      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
7. 金      額：單價總價。（需相符）
8. 實      收：中文大寫。
9. 用      印：詳細具體。
10. 印      花：照規定貼，並銷印。
11. 更     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
12. 無      效：擦刮、挖補、塗滅、鉛筆書寫、墨跡不均。
13. 外      文：應翻中文。
14. 外      幣：應折台幣及註折合率。
15. 印刷或紙張：附樣張。
16. 電  報  費：附事由箋。
17. 旅      費：附旅費報告表。
18. 工  程  費：附合同圖說。
19. 稽 察 標準：應經審計機關監視。
20. 單據印就「萬」「千」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「０」字。  

	
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青年發展事務/補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
執行成果概況表

	申請單位名稱  
	
	連絡電話
	

	補助活動名稱
	
	補助日期及文號
	核准日期：
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
核准文號：府民青字第________號

	日期/期程
	
	· 與計畫預定時間、地點相同。
· 因故更改時間、地點。
原因：
核備日期：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
核備文號：府民青字第________號

	活動地點
	
	

	經費支出概況
(單位：新臺幣)
	實際支出總經費
	○○○(元)

	
	核銷金額
	○○○(元)

	
	繳回金額
	無則免填

	參加人數
	預估參加青年人數
	_____人

	
	實際參加青年人數
	_____人（不含工作人員）

	
	工作人員人數
	_____人

	活動內容
(至少500字，可附活動流程表、活動手冊等佐證資料)
	

	效益評估
(至少200字)
	(請詳述預期參與人次、辦理場次數、媒體曝光度及對青年帶來之效益等)

	參與青年心得
(至少1名，請註明姓名；內容至少500字)
	

	下次辦理
同類活動
應改進事項
(至少200字)
	





	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青年發展事務/補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
執行成果概況表

	說明：
日期、地點、照片內容
	請附彩色照片1

	說明：
日期、地點、照片內容
	請附彩色照片2

	說明：
日期、地點、照片內容
	請附彩色照片3


撥款核銷文件v.1150205



	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青年發展事務/補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
執行成果概況表

	說明：
日期、地點、照片內容
	請附彩色照片4

	說明：
日期、地點、照片內容
	請附彩色照片5


※ 個人申請者若附團體照，請註記申請人位置（如右2、左3）。

8

